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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可行性

    近5年来，省红十字会配合江苏友省建设工作，重点与白俄罗斯戈梅利
州红十字会、纳米比亚霍马斯省红十字会、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红十字会建
立了友好关系；先后在江苏友省纳米比亚霍马斯省和柬埔寨西港特区实施
两个对外援助项目。先后接待斯里兰卡红十字会、纳米比亚霍马斯省省长
代表团、贝宁红十字会代表团、及哈萨克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阿富汗中亚
国家红新月会代表团及巴拿马政府代表团来我省交流访问，总计5批次65人
。先后派员随总会团组赴斯里兰卡、俄罗斯、法国、内蒙古、意大利、瑞
士等国参加国际会议及培训，总计5批次7人。接待港澳红十字志愿者交流
团4批132人次来我会交流访问；接待台湾红十字组织来访，总计2批次20人
来访。先后派员赴香港参加国际人道法传播及灾后恢复重建等业务工作交
流研讨，总计2批次3人；派团赴台湾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及公益机构交流，
总计5批次23人。
    《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（2020-2024）》要求：对外交流合作
不断深化，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扩大。围绕服务国家外交大局，发挥民间
外交渠道作用，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；推动区域间红十字
会协同发展，聚集起推动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。2020年1月，省委、
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深化苏港澳多领域合作若干措施》也明确了省红十字
会在公益交流合作领域的具体任务。联络与合作中心将根据改革方案要求
、认真履职，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省外办要求做好对外交流工作。

开始时间 2022年

实施单位 江苏省红十字会联络与合作中心

立项必要性

    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红十字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
政办发〔2019〕76号）在改革措施中明确：调整充实联络与合作中心职
能，加强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服务保障，加强
与台港澳交流合作。改革方案还明确了中心在对外交流工作中的具体任
务：
    一、服务国家和我省对外开放大局。着力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
家和江苏“走出去”重点地区红十字组织交流合作，开展务实有效的交流
活动和民生项目。主动对接我省“走出去”公共服务平台，重点在江苏对
外投资集中地区实施人道援助项目，开展涉外志愿服务，为我省“一带一
路”交汇点建设和“走出去”战略营造良好环境。（第十四条）
    二、促进长三角等地区红十字事业协同发展。认真实施长三角一体化
发展国家战略，积极推动建立长三角红十字事业发展机制、协同联动机
制，加强区域协作和工作交流。共同开展培训演练，更大范围统筹救灾灾
备资源，提升区域救灾救援联动能力。（第十五条）
    三、加强台港澳交流合作。加强与香港、澳门红十字会联系，推进灾
害管理、资源动员、社区发展、志愿服务等方面交流合作。加强与台湾红
十字组织交流，增进两岸青少年、志愿者及民众之间沟通互助，为推进祖
国统一大业发挥独特作用。（第十六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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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红十字会联络与合作中心

中长期目标

    1. 有效发挥民间外交 重要渠道作用，围绕国家与我省外交大局，加
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江苏“走出去”重点国家和地区红十字会交
流联系，在救灾救援、社区发展、志愿服务、青少年等领域开展务实合
作，促进民心相通，服务我省“走出去”战略。
    2.深化与台港澳交流合作。推进与港澳红十字会在灾害管理、人道资
源动员、志愿服务、红十字青少年、人道法传播等领域交流合作；密切与
台湾红十字组织联系，增进两岸青少年、志愿者及民众之间沟通互助，继
续为两岸同胞提供查人转信服务，主动为省内台企开展人道服务。
    3.促进长三角等区域红十字事业协同发展。认真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
展国家战略，积极推动建立长三角红十字事业一体化发展机制、协同联动
机制，加强区域协作、工作交流和业务联动的服务保障工作。

年度目标
   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省外办指导与帮助下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；开展
一次两岸交流活动，100%受理查人转信服务，为省内台企提供人道服务；
加强与沪浙皖红会交流与协作、组织或参加一次长三角业务协作活动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    联络与合作工作专项合计17.60万元。承担省红十字会对外交流与合作
方面的职责，继续开展以下工作：
    一、国际交流合作。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省外办指导与帮助下开展
对外交流工作。
    二、港澳台交流合作。与港澳红十字会开展交流合作，加强与台湾红
十字组织和民间团体的联系；开展两岸交流，活动人数30人左右，为期3
天，预计活动经费5万元；继续在省内台资企业中开展人道服务工作7.6万
。
    三、长三角区域红十字事业协同发展。推动建立长三角红十字事业一
体化发展机制、协同联动机制，做好区域协作、工作交流和业务联动的服
务保障工作。拟组织一次长三角业务协作活动，活动人数30人左右，为期3
天，预计活动经费5万元。
    四、开展重建家庭联系、查人转信服务。应申请提供查人转信和寻亲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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